
申請國家賠償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 

申請人填寫申請書， 

並備齊相關資料(可資證明

之證物如照片、證人之相

關資料或報案資料) 

收發室收件掛號 

承辦課室核對申請資料 

審查案件 

投件 

分文 ０－１天 

資料完整 １－２天 

協議約 30日

內召開 

資料不全 

 

通知補件 

非本處責任或顯

無賠償責任 

函覆請求權人拒

絕賠償（請求權

人得提起損害賠

償之訴） 

進行協議 

陳報上級 

主管機 關 

１－３天 

０－６０天 

０－１５天 

不成立 

成立（給付 

賠償金或回 

復原狀） 

不成立 


